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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 

国枫律证字[2021]AN191-9 号 

 

致：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 

 

根据本所与发行人签署的《律师服务协议》，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任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

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事宜出具了《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南

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

告》（以下称“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称“法律意

见书”）、《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以下称“补充意见书一”）、《北

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以下称“补充意见书二”）。 

 

根据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口头问询的要求，在对与本次发行有关情况进一步

查验的基础上，本所律师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口头问询的相关问题做出说

明。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

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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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如无特别说明，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

告中用语的含义相同。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就口头问询有关事项

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请发行人进一步补充说明：结合南京药晖的股权结构、合伙协议、经

营决策情况等说明 2018 年 9 月至 2021 年 4 月南京药晖是否实际为发行人实际

控制人杨民民控制的企业。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南京药晖的出资结构 

 

经查验，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杨民民不直接持有南京药晖出资份额，其参与投

资的主体为南京药晖的有限合伙人鹰盟创新，杨民民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鹰盟创

新 33.3333%的出资份额，除前述情况外，杨民民不存在通过其他直接或间接方

式投资南京药晖的情形；此外，杨民民侄女杨璐为南京药晖的有限合伙人鹰盟源

创的有限合伙人。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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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南京药晖的工商登记资料、合伙协议，并经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检索日期：2021 年 11 月 6 日），截至检索日，南京药晖的合伙人及出资

结构如下： 

序

号 
合伙人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出资方式 合伙人类别 

1 何邢 30.00 0.10% 货币 普通合伙人 

2 鹰盟创新 10,000.00 33.33% 货币 有限合伙人 

3 鹰盟源创 6,490.00 21.63% 货币 有限合伙人 

4 
张家港国弘纪元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5,000.00 16.67% 货币 有限合伙人 

5 
北京建元博一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100.00 7.00% 货币 有限合伙人 

6 吴希罕 2,080.00 6.93% 货币 有限合伙人 

7 赵建光 1,100.00 3.67% 货币 有限合伙人 

8 

南京光晖耀石生物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光晖耀石”） 

800.00 2.67% 货币 有限合伙人 

9 

南京明晖润石生物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明晖润石”） 

600.00 2.00% 货币 有限合伙人 

10 
北京建元泓赓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600.00 2.00% 货币 有限合伙人 

11 
北京富泉一期投资基金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600.00 2.00% 货币 有限合伙人 

12 
北京建元铂睿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600.00 2.00% 货币 有限合伙人 

合计 30,000.00 100.00% — — 

 

1．杨民民、杨璐在鹰盟创新和鹰盟源创中的份额持有情况 

（1）鹰盟创新 

根据鹰盟创新的合伙协议并经本所律师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检

索日期：2021 年 11 月 6 日），截至检索日，杨民民为鹰盟创新的有限合伙人，

持有鹰盟创新 33.33%的出资份额；鹰盟创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是南京鹰盟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鹰盟投资”），由何邢和吴希罕出资，并由何

邢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杨民民不是鹰盟投资的合伙人；同时，鹰盟创新仅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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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药晖有限合伙人，持有南京药晖 33.33%的出资份额。 

根据鹰盟创新出具的确认函并经本所律师检索企查查网站信息（检索日期：

2021 年 11 月 6 日），鹰盟创新为经备案（基金编号为 SEY291）的私募基金，除

作为有限合伙人投资南京药晖外，还参与投资了应世生物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南京圣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南京科络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开丽环保材料

有限公司、上海威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 

根据鹰盟创新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出具的确认函，截至该确认函出具日，鹰

盟创新投资南京药晖的金额占其所有对外投资总额的比例为 28.63%”；在除南京

药晖以外鹰盟创新投资的其他 11 家公司中，相关投资份额占比区间约为

0.45%-16.73%，其中投资份额占比超过 10%的有 3 家；在投资南京药晖之前，鹰

盟创新已投资的公司有 3 家。同时，鹰盟创新书面确认：“本企业所有对外投资

均系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合伙协议》作出的投资决策。杨民民出资时未与本企

业或本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约定包括但不限于南京药晖在内的任何确定性投资

意向或指定任何投资目标”，“除签署《合伙协议》外，本企业或本企业执行事务

合伙人未与杨民民签署任何其他未披露的协议或者特殊利益安排的约定”。 

根据杨民民出具的确认函，其作为鹰盟创新的有限合伙人，严格执行合伙协

议约定，对外不代表有限合伙企业，不执行合伙事务，对合伙企业不具备决策权

及控制权，不是合伙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与合伙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亦不存在关联

关系；其未与鹰盟创新或鹰盟创新执行事务合伙人约定包括但不限于南京药晖在

内的任何确定性投资意向或指定任何投资目标；除签署《合伙协议》外，其未与

鹰盟创新或鹰盟创新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任何其他未披露的协议或者特殊利益

安排的约定。 

（2）鹰盟源创 

根据鹰盟源创的合伙协议、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杨民民出具的确认函，并经本

所律师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检索日期：2021 年 11 月 6 日），截至

检索日，杨民民侄女杨璐为鹰盟源创的有限合伙人，持有鹰盟源创 25.00%的出

资份额，鹰盟源创作为南京药晖有限合伙人持有南京药晖 21.63%的出资份额；

除与杨璐为叔侄女关系外，杨民民与南京药晖的其他所有直接或间接出资人均不

存在任何亲属关系，不存在法定或约定的一致行动关系；与南京药晖所有直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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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出资人均不存在包括但不限于代持在内的其他任何未披露的约定或特殊利

益安排。 

 

2．南京药晖相关合伙人的出资人穿透情况 

（1）杨民民作为有限合伙人的鹰盟创新的出资人穿透情况 

根据鹰盟创新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并经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检索日期：2021 年 11 月 6 日），截至检索日，鹰盟创新共有 13 名

出资人，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出资人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1 南京鹰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普通合伙人 600.00 2.0000 

2 杨民民 有限合伙人 10,000.00 33.3333 

3 王岳钧 有限合伙人 3,500.00 11.6667 

4 何邢 有限合伙人 3,000.00 10.0000 

5 吴希罕 有限合伙人 3,000.00 10.0000 

6 南京生物医药谷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 10.0000 

7 张静静 有限合伙人 2,500.00 8.3333 

8 张永 有限合伙人 2,000.00 6.6667 

9 杨淑姮 有限合伙人 2,000.00 6.6667 

10 薛蚺 有限合伙人 100.00 0.3333 

11 吴向阳 有限合伙人 100.00 0.3333 

12 唐玫 有限合伙人 100.00 0.3333 

13 陈斌 有限合伙人 100.00 0.3333 

合计 30,000.00 100.0000 

 

经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检索日期：2021 年 11 月 6 日），鹰盟

创新的合伙人穿透情况如下： 

i 南京鹰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出资人为自然人吴希罕、何邢。 

ii 南京生物医药谷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出资人穿透情况如下：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 

南京江北新区

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

委员会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

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601939.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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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39.HK） 

南京江北工融金投一

号债转股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601398.SH、

01398.HK） 

南京江北新区新材料

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南京江北新区化工产

业转型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江北新区国有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

委员会 

工银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

限公司[详见第三层] 

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

委员会 
  

南京扬子农银

产业投资基金

一期（有限合

伙） 

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

委员会 
 

南京扬子江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

委员会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

公司 

华润金控投资有限公

司 
华润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续表） 

第四层 第五层 第六层 第七层 第八层 

南京江北新区

化工产业转型

发展有限公司

（ 已 更 名 为

“南京江北新

材料科技园有

限公司”） 

南京江北新区

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工银金融资产投

资有限公司[详见

第三层] 

  

南京江北新区国

有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南京市江北新

区管理委员会 
 

南京江北新区产

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详见第一层] 

  

中国石化集团资

产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石化集团南

京化学工业有限

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

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详见

第六层] 

 

华润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华润有限

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华润国际招标

有限公司 

中国华润总公司

（已更名为“中国

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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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有限公司”） 员会 

 

（2）存在仅投资南京药晖情形的合伙人相关出资人穿透情况 

根据南京药晖相关合伙人出具的确认函并经本所律师检索企查查网站信息

（检索日期：2021 年 11 月 6 日），截至检索日，南京药晖的非自然人合伙人中，

鹰盟创新、张家港国弘纪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建元博一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建元泓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富泉一期

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建元铂睿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均为

经备案的私募基金，除投资南京药晖外均存在投资其他企业的情形；截至检索日，

鹰盟源创、光晖耀石和明晖润石，除投资南京药晖外未投资其他企业，该等合伙

人的出资人穿透情况如下： 

①鹰盟源创 

根据鹰盟源创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并经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检索日期：2021 年 11 月 6 日），截至检索日，鹰盟源创共有 10 名

出资人，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出资人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1 
南京鹰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普通合伙人 10.00 0.1389 

2 杨璐 有限合伙人 1,800.00 25.0000 

3 何邢 有限合伙人 1,710.00 23.7500 

4 朱江声 有限合伙人 1,080.00 15.0000 

5 
嘉鼎创业投资（平潭）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3.8889 

6 袁德宗 有限合伙人 500.00 6.9444 

7 周宁 有限合伙人 300.00 4.1667 

8 徐菊仙 有限合伙人 300.00 4.1667 

9 沈萌萌 有限合伙人 300.00 4.1667 

10 史月亭 有限合伙人 200.00 2.7778 

合计 7,200.00 100.0000 

 

经本所律师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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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网站信息（检索日期：2021 年 11 月 6 日），截至检索日，鹰盟源创为经备

案（基金编号为 SJQ763）的私募基金，除作为有限合伙人投资南京药晖外，鹰

盟源创尚未投资其他企业。鹰盟源创的合伙人穿透情况如下： 

i 南京鹰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出资人为自然人吴希罕、何邢。 

ii 嘉鼎创业投资（平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出资人为自然人高坤和于

春丽。 

 

②光晖耀石 

根据光晖耀石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并经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检索日期：2021 年 11 月 6 日），截至检索日，光晖耀石共有 47 名

出资人，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出资人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1 吴希罕 普通合伙人 717.00 44.8125 

2 蔡继伟 有限合伙人 160.00 10.0000 

3 周佳欣 有限合伙人 70.00 4.3750 

4 李练达 有限合伙人 60.00 3.7500 

5 王亚鑫 有限合伙人 50.00 3.1250 

6 汤欢均 有限合伙人 40.00 2.5000 

7 刘海涛 有限合伙人 40.00 2.5000 

8 韩小瑞 有限合伙人 30.00 1.8750 

9 张贝贝 有限合伙人 30.00 1.8750 

10 韩治鹏 有限合伙人 25.00 1.5625 

11 沈杨勇 有限合伙人 22.00 1.3750 

12 程玉 有限合伙人 20.00 1.2500 

13 贺禄华 有限合伙人 20.00 1.2500 

14 陈卫波 有限合伙人 20.00 1.2500 

15 胡泳炳 有限合伙人 20.00 1.2500 

16 王艳辉 有限合伙人 18.00 1.1250 

17 毕会平 有限合伙人 16.00 1.0000 

18 胡延雷 有限合伙人 15.00 0.9375 

19 王海英 有限合伙人 15.00 0.9375 

20 黄余良 有限合伙人 15.00 0.9375 

21 韦宗满 有限合伙人 12.00 0.7500 

22 张雄军 有限合伙人 10.00 0.6250 

23 梁雪伟 有限合伙人 10.00 0.6250 

24 杨博钧 有限合伙人 10.00 0.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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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唐超 有限合伙人 10.00 0.6250 

26 程会军 有限合伙人 10.00 0.6250 

27 谭细平 有限合伙人 10.00 0.6250 

28 顾丽丽 有限合伙人 10.00 0.6250 

29 王高峰 有限合伙人 10.00 0.6250 

30 陈华君 有限合伙人 10.00 0.6250 

31 秦倩倩 有限合伙人 10.00 0.6250 

32 丁涌平 有限合伙人 10.00 0.6250 

33 李梦兰 有限合伙人 10.00 0.6250 

34 张何义 有限合伙人 10.00 0.6250 

35 安涛 有限合伙人 8.00 0.5000 

36 牛天才 有限合伙人 6.00 0.3750 

37 杨琴 有限合伙人 6.00 0.3750 

38 陈照明 有限合伙人 6.00 0.3750 

39 王银军 有限合伙人 5.00 0.3125 

40 何利君 有限合伙人 5.00 0.3125 

41 厉运茂 有限合伙人 4.00 0.2500 

42 张得杰 有限合伙人 4.00 0.2500 

43 巩聪聪 有限合伙人 4.00 0.2500 

44 李小丽 有限合伙人 2.00 0.1250 

45 蒲彬 有限合伙人 2.00 0.1250 

46 王秀琴 有限合伙人 2.00 0.1250 

47 李伟涛 有限合伙人 1.00 0.0625 

合计 1600.00 100.0000 

 

③明晖润石 

根据明晖润石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检索日期：2021 年 11 月 6 日），截至检索日，南京明晖润石生物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共有 37 名出资人，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出资人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1 周建 有限合伙人 400.00 33.3333 

2 吴希罕 普通合伙人 243.00 20.2500 

3 任益萍 有限合伙人 100.00 8.3333 

4 王万良 有限合伙人 60.00 5.0000 

5 刘冠宇 有限合伙人 50.00 4.1667 

6 邢雪又 有限合伙人 46.00 3.8333 

7 龚福权 有限合伙人 35.00 2.9167 

8 郭益萍 有限合伙人 20.00 1.6667 

9 郑佳利 有限合伙人 20.00 1.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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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仲芳 有限合伙人 20.00 1.6667 

11 祝舒悦 有限合伙人 16.00 1.3333 

12 陈成樑 有限合伙人 12.00 1.0000 

13 朱云君 有限合伙人 10.00 0.8333 

14 罗江枫 有限合伙人 10.00 0.8333 

15 张素春 有限合伙人 10.00 0.8333 

16 潘玉娜 有限合伙人 10.00 0.8333 

17 彭加勇 有限合伙人 10.00 0.8333 

18 李建军 有限合伙人 10.00 0.8333 

19 蹇秀琼 有限合伙人 10.00 0.8333 

20 张何义 有限合伙人 10.00 0.8333 

21 张艺 有限合伙人 8.00 0.6667 

22 周志海 有限合伙人 8.00 0.6667 

23 徐斌 有限合伙人 8.00 0.6667 

24 黄盛蒂 有限合伙人 8.00 0.6667 

25 胡曼 有限合伙人 8.00 0.6667 

26 杨朱红 有限合伙人 8.00 0.6667 

27 余通 有限合伙人 6.00 0.5000 

28 杨林华 有限合伙人 6.00 0.5000 

29 许高芬 有限合伙人 5.00 0.4167 

30 杨世龙 有限合伙人 5.00 0.4167 

31 酒梓宁 有限合伙人 5.00 0.4167 

32 梁雪伟 有限合伙人 5.00 0.4167 

33 王洪军 有限合伙人 5.00 0.4167 

34 白赠旭 有限合伙人 5.00 0.4167 

35 王水土 有限合伙人 5.00 0.4167 

36 曹文彬 有限合伙人 2.00 0.1667 

37 杨艳美 有限合伙人 1.00 0.0833 

合计 1200.00 100.0000 

 

经杨民民书面确认，除已披露情形（与杨璐为叔侄女关系）外，其与南京药

晖的其他直接或间接出资人均不存在任何亲属关系，不存在法定或约定的一致行

动关系，亦不存在包括但不限于代持在内的其他任何未披露的约定或特殊利益安

排。 

 

（二）南京药晖的合伙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条规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有关事



11 

 

项作出决议，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表决办法办理。” 

南京药晖《合伙协议》约定：①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并执行

合伙事务，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执

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合伙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财务管理、财产分配、组织合伙人

会议等日常事务，以合伙企业名义对外代表合伙企业签署一切文件；执行合伙企

业对浙江晖石进行的投资、增资、财务支持及日常运营管理。②改变合伙企业名

称、改变合伙企业经营范围及主要经营场所、合伙企业的增资、减资、合并、分

立、终止或解散、合伙人入伙退伙、合伙企业对浙江晖石股权债权的处置方式、

修改合伙协议等重大事项，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根据南京药晖的合伙协议及其出具的确认函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南京药晖执

行事务合伙人、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检索日期：2021 年 11 月 6 日），

截至检索日，南京药晖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何邢，根据南京药晖《合伙协议》的

约定，其对外代表合伙企业并对南京药晖日常事务有决策权，同时，合伙企业重

大事项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因此，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杨民民不能控制南京

药晖。 

根据南京药晖的工商登记资料、内部决策文件、杨民民填写的调查表并经本

所律师访谈南京药晖执行事务合伙人，杨民民未曾担任南京药晖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且与南京药晖的历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通过干预

合伙事务等方式影响南京药晖日常经营的情形。 

 

（三）南京药晖的经营决策情况 

 

如前所述，杨民民不是南京药晖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对南

京药晖的日常经营无决定权。 

根据南京药晖《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企业重大事项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

意；鹰盟创新《合伙协议》约定，由普通合伙人担任鹰盟创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负责执行合伙企业事务，对合伙企业的财产进行投资、管理、运用和处置，并接

受有限合伙人监督。经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检索日期：2021 年 11

月 6 日），鹰盟创新设立至今，杨民民一直为鹰盟创新的有限合伙人，不执行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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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创新的合伙事务，仅享有监督权，亦未曾代表鹰盟创新出席南京药晖的合伙人

会议、行使表决权，故无法对南京药晖重大事项的决策施加影响。 

同时，经查验南京药晖的内部决策文件、访谈南京药晖执行事务合伙人，杨

民民不存在干预合伙事务等影响南京药晖经营决策的情形。 

 

综上所述，从南京药晖的股权结构、合伙协议、经营决策情况等方面分析，

2018 年 9 月至 2021 年 4 月南京药晖不是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杨民民控制的企业。 

 

二、请发行人进一步补充说明，除承接上市公司相关业务之外，浙江晖石

是否有能力独立获取其他客户，是否依赖关键股东或高管，是否签订合作协

议，如有，请说明合作协议的期限和有效性，合作协议续期的可行性和合作的

可持续性。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浙江晖石除承接上市公司相关业务之外，具备独立获取其他客户的

能力，不存在依赖关键股东或高管的情形 

 

浙江晖石最近两年一期主要承接上市公司相关业务主要系双方出于战略合

作考虑，主要业务收入来源于上市公司的情形具备合理的业务原因。在独立获取

其他客户方面，浙江晖石具备 CDMO 行业获取客户的核心能力（研发能力和生

产能力），通过诸多国内外大型客户现场审计、进入相关客户合格供应商名录的

良好基础，具有实际服务大量国内外大型客户的丰富行业经验。因此，浙江晖石

具备独立面向市场经营的能力，除承接上市公司相关业务之外，浙江晖石具备独

立获取其他客户的能力，不存在依赖关键股东或高管的情形。 

 

（二）是否签订合作协议，如有，请说明合作协议的期限和有效性，合作

协议续期的可行性和合作的可持续性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律师访谈浙江晖石总经理，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浙江晖石未以其自身名义与其客户签订合作协议。浙江晖石拥有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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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营所必须的资质及设备设施，具备独立经营能力，并与其高管、员工签署了

保密协议及知识产权归属协议，能够确保其生产经营具备可持续性，具体情况如

下： 

（1）浙江晖石已与相关人员签署保密协议及知识产权归属协议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浙江晖石提供相关协议并经查验，浙江晖石在与全体员

工签署《劳动合同》的基础上，亦签署了《保密协议》和《知识产权归属协议》，

就保密事项、保密期限、竞业禁止、核心技术的保护等事项进行了约定，相关条

款具体内容如下： 

“1. 保密事项 

本协议所称商业秘密为乙方在甲方的任职期间（详见双方签订的《劳动合

同》）内所接触到的一切有关甲方及甲方客户的商业信息、技术信息、经营信息… 

3. 保密期限 

保密期限为自乙方获知保密事项之日起，至该保密事项经合法披露进入公有

领域止。甲乙双方劳动关系的终止并不导致乙方保密义务的终止。 

4. 竞业禁止 

甲乙双方劳动合同终止后，乙方从终止合同之日起一年内不得在与甲方有直

接竞争关系的企业内从事相关工作。前述“相关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向与甲方

有直接竞争关系的企业投资，在与甲方有直接竞争关系的企业内任职，担任与甲

方有直接竞争关系的企事业单位的免费或收取报酬的顾问或以其它方式向该单

位提供免费或收取报酬的咨询服务，以及自营与甲方有直接竞争关系的企业或事

项。” 

 

（2）相关协议的期限和有效性 

经查验，浙江晖石与其员工签署的《劳动合同》《保密协议》和《知识产权

归属协议》等合作协议的期限均有明确约定，相关协议不会因浙江晖石的股权变

动而解除、终止或变更。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律师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公开信息（检索日期：2021 年 11 月 6 日），浙江晖石的员工均能遵守相关协议

的约定，截至检索日，浙江晖石不存在与知识产权归属、保密义务、竞业禁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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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诉讼、仲裁或潜在纠纷。 

 

（3）相关协议续期的可行性和合作的可持续性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为防止核心技术泄露和核心技术人员流失，发行人在加

强业务整合的基础上，进一步以项目为载体，推动内部交流和创新机制；利用上

市公司薪酬和考核等管理经验，推动浙江晖石相关绩效考核体系的逐步完善，从

而进一步维护人员稳定性。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浙江晖石的审计报告、员工花名册并经查验，自 2021

年 4 月并入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后，浙江晖石业务稳定，生产经营状况良好，核

心人员保持稳定，未出现核心人员大幅流失、技术泄密等生产经营受到重大不利

影响的情形。因此，浙江晖石虽未与客户签署合作协议，但其生产经营具备可持

续性。 

 

三、请发行人进一步补充说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是否持有住

宅用地、商服用地及商业房产，如是，请说明取得上述房产、土地的方式和背

景，相关土地的开发、使用计划和安排，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

业务。。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产权证书、发行人参股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查验，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持有住宅用地、商服用地

及商业房产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证书号码 权利人 坐落 

占地面积

（㎡） 

房屋面积

（㎡） 

土地 

用途 

房屋

用途 

1 

浙（2018）绍兴市

上虞区不动产权

第0050094号 

浙江 

晖石 

杭州湾上虞经

济技术开发区

东一区舜东 

花园 

3,651.00 4,683.52 
商业、住

宅用地 
住宅 

 

1．取得上述房产的方式和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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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及其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并经查验，上述房产系由浙江新

诺华（浙江晖石前身）自建取得，发行人通过收购浙江晖石的股权的方式取得该

等房产的所有权及附属土地的使用权。 

根据“虞园区[2010]68号”《关于同意设立园区东一区职工居住生活区建设

项目部的批复》《园区东一区职工居住生活区建设章程》《园区东一区职工居住生

活区建设协议》、发行人的陈述及其提供的相关建设文件，上述房产系浙江杭州

湾上虞工业园区东一区职工居住生活区建设项目的组成部分，为浙江新诺华响应

浙江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管委会的产业政策于2011年建设的职工宿舍，建设目的

为自用。 

 

2．上述房产的使用计划和安排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及其提供的资料并经查验，鉴于上述房产建成后装修及相

关配套设施尚未完成，未达到浙江晖石员工宿舍的居住要求，故浙江晖石未将上

述房产提供给其员工居住；根据发行人的陈述、浙江晖石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

财务凭证等资料，在对该等房产实施装修改造过程中，为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浙

江晖石将上述房产对外出租，依据合同约定相关承租方将上述房产作为其员工宿

舍使用，具体租赁情况如下： 

序号 承租方 
出租

方 
出租地址 

面积

（m
2） 

租金 

1 
绍兴上虞欣怡劳

务有限公司 

浙江 

晖石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

一区舜东花园18幢一至五层 
1,995.38 15万元/年 

2 
江苏威达建设有

限公司 

浙江 

晖石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

一区舜东花园19幢一至五层 
1,940.71 15万元/年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后续募投项目投产、生产人员数量增加，浙江晖石将根

据实际需要收回上述房产，在完善房屋状况后作为其员工宿舍进行自用。 

 

3．浙江晖石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务 

根据《2021年半年报》、浙江晖石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检索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检索日期：2021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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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6日），截至检索日，浙江晖石的经营范围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类型，未

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不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故不属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同时，

上述房产系响应工业园区产业政策而建设的产业配套建筑，建设目的为自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浙江晖石为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出租上述房产的行为不

属于《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2020年11月修订）》规定的房地产开发经

营，亦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务。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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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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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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